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控股子公司江西銅業集團財務有限公司的風險持續評估報告》及《江西
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財務公司關聯交易的專項說明》，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高清先生、周少兵先生、高建民先生、
梁青先生及喻旻昕先生；本公司職工董事為繆聖綱先生；及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王豐先生、賴丹女士、劉淑英女士及劉志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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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查验并审阅了江

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营业执照》《金融许

可证》等有关证件资料及财务资料，对其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

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张嵩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0 万元

（四）公司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

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目前，财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55,658 98.33

江西铜业铜材有限公司 4,342 1.67

合计 260,000 100

注：江西铜业铜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财务公司合规性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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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建立了由股

东会、董事会及经营层组成的组织架构，形成了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相

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

委员会、薪酬管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经营层下设信贷审查委

员会、同业与投资审查委员会及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各委员会制定有相

应的工作规则，有效规范各项工作开展。财务公司下设资金结算部、公司

业务部、金融市场部、交易拓展部、计划财务部、信息科技部、法务合规

部、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部、风险管理部、内控管理部及稽核审计部

12 个部门，通过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和岗位职责，形成自上而下、分工

合理、职责明确、相互制衡、报告路径清晰的风险管控组织架构。

（二）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财务公司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管理办法》《信贷

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同业与投资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制度，建立

了有效的风险管控和评估体系。

财务公司通过分级列示风险类别，细化各类风险因素的风险点描述，

确定风险的关注阶段，明确风险主责部门及其对应的缓解措施，形成全面

风险清单。同时财务公司根据不同的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通过风

险发生可能性、风险影响程度两个维度，综合评估风险水平，将风险划分

5个等级（低、中低、中、中高、高），并定期持续开展风险等级评估工

作。

财务公司制定了《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部门职责与岗位职责》，

明确了各部门、各条线、各岗位的职责权限、工作要求和相互关系等内容。

按照“风险隔离、业务隔离、内外隔离”的原则，全面规避操作风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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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发挥前、中、后台之间的权限制约作用，

最大限度保障财务公司资金安全、运营安全。

财务公司对风险实行分类、分层和集中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关

职能部室、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各负其责、协同运作的“三道防线”

风险管理体系。根据风险管理活动内容的不同以及风险本身的性质和重要

程度的不同，在战略、执行和操作层面，分别明确管理分工和管理重点，

落实管理责任，实现风险的分层管理。

（三）重要控制活动

1.存款和结算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监管机构各项规章制度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内

部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成员单位存款及利率定价管理办法》《结算业务

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和操

作风险。

（1）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

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成员单位的合法

权益。

（2）在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结算业务方面，财务公司充分利用资金

归集、结算、监控和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加强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成员单

位通过财务公司网银系统提交划款指令实现资金划转，该网银系统设定了

严格的访问权限控制，同时在网银提供了及时详尽的对账服务，通过信息

系统控制和健全的制度控制保障了成员单位资金安全和结算便利。

（3）流动性管理方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财务公司严格遵循《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

严格的资金计划管理，密切关注成员单位的收付款情况，根据成员单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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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送资金收支计划，认真分析资金动向，合理安排资金头寸，保证了公

司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按照《贷款通则》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参照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资

金管理办法》等制定了《信贷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信贷业务授信管理办法》《买方信贷业务管理办法》《贷款业务管理办

法》《信贷业务贷后管理办法》《金融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管理办法》等制

度，规范了各类业务操作流程，建立了职责分工明确、审贷分离、前中后

台相互监督制约的信贷管理体系。

3.同业与投资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国家金融监管有关法

律法规等规定，制定了《同业授信管理办法》《同业与投资审查委员会工

作规则》《同业与投资业务管理制度》《债券投资业务管理制度》《同业

拆借业务管理办法》和《同业与投资业务三查管理制度》等制度，严格按

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审查、审批同业与投资业务，职责分工明确、前后台

相互监督制约管控，有效规避风险。

4.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按照《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国家信息安全相

关要求及金融监管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制定了涉及财务公司系统、网络、

数据、运行安全等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制度，对网络安全、系统设备管理与

日常运维、灾备及应急处理、用户及权限管理、密钥管理及信息安全策略

等做了详细规定。同时对财务公司各部门各岗位的系统权限逐一进行了明

确，系统各关键控制环节均设置多级审批以控制操作风险，系统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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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务操作人员等不相容岗位权限严格分离，日常组织各部门进行信息系

统应急演练，切实规避操作风险与信息科技风险。

5.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稽核制度，成立稽核审计部，由审计委员会负

责，并建立了《内部审计章程》《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审计委员会

工作规则》《委外审计机构管理办法》《内部审计人员教育培训制度》等

制度，定期对经营管理活动全过程进行内部审计监督和业务稽核检查，并

就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监督整改。

6.全面风险控制

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体系由董事会及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

高级管理层及公司各部门共同参与，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公

司经营中的合规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声

誉风险、洗钱风险、战略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等各类风险进

行准确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控制或缓释，并对突发事件做好及时响

应与应急管理。

（四）应急准备

财务公司建立了《重大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多个应急制

度，为迅速有效处置重大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风

险和损失提供了制度支持。财务公司成立了重大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领导小组，按照快速反应、果断应对，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依法处

置、稳妥缜密等处置原则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财务公司也建立

了相应的预防预警制度，加强跟踪、监测各渠道所获取的风险信息，评估

相关对象的风险状况，有效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五）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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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编制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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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充足率不低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最低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23.18%，符合监管要求（10.5%）。

2.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 25%；

流动性比例=53.32%，符合监管要求。

3.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

贷款比例=68.02%，符合监管要求。

4.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集团外负债比例=0%，符合监管要求。

5.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 15%；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100%=0.17%，符合监管要求。

6.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 3 倍；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0.49%，符合监管要求。

7.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票据承兑+转贴现）/资本净额*100%=0.89%，符合监管要求。

8.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 1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100%=0%，符合监管要求。

9.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70%；

投资比例=52.81%，符合监管要求。

10.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20%

自有固定资产比例=0.15%，符合监管要求。

四、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158.79 亿元，

贷款余额为 100.48 亿元（合并口径），公司在财务公司开展的存、贷款

等相关金融业务符合相关规定，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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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

法》的要求规范经营且业绩良好；风险管理体系完备，能够积极防范、及

时控制和化解资金风险；资信情况及履约能力良好，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

监管规定。根据本公司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财务公司在风

险管理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金融业务存在风险问

题的可能性极低。后续本公司仍将持续关注财务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持续

识别和评估风险状况，以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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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13329_B03号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12月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

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6年3月26日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2026）审字

第70013329_B01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

的通知》的要求，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后附的2025年度涉及江西铜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江西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

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除了对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而执行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涉及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情况，汇总表应当与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为2025年度报告披露使用，不适用于其他

用途。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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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续）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13329_B03号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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